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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
表揚活動選拔要點
一、依據：
民國85年7月25日行政院第3409次會議核定第3次修正公布之

台灣地區能源政策第6項「推動能源教育宣導」。

二、宗旨：
為鼓勵公、民營企業及機構推動節約能源、建立能源查核及管理制度，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特選拔並表揚節約能源績效卓越之公、民營企業及機構。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經濟部
主辦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執行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協辦單位：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各產業同業公會

四、獎別與獎額：
(一)本表揚活動以公、民營企業及機構為評選對象，產業分組如下：
1.製造業：

A組：金屬基本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水電燃氣業
B組：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通訊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運輸工具、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金屬製品業，精密光學醫療器材業、木竹製品業，印刷及其輔助業
C組：食品及飲料製造業，紡織業，塑/橡膠製品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菸草製造業，成衣服飾製品製造業，其他工業製造業

2.非製造業：

D組：批發及零售業(包含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式便利商店、零售式量販店等等)、住宿及餐飲業，醫療保健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非製造業
E組：公共行政業，教育服務業，政府機關
（二）評選各行業節約能源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成效優良之公、民營企業及機構，頒發節約能源績優獎，分為：

1.傑出獎：以5家為限，依行業分組，每組錄取1家，頒發獎座。未達得獎標準者從缺，其缺額經評審委員會議決後，可彈性調整為優等獎之名額。
2.優等獎：總數以10家為限，每組錄取2家為原則，頒發獎座。專家審查小組經複審會議討論，得建請評審委員會增加優等獎之名額；未達得獎標準者從缺，其缺額經評審委員會議決後，可彈性調整為其他組錄取名額。
3.節能優良企業獎：不分行業組別，視實際得獎家數而定，頒發獎座，未達得獎標準者從缺。節能傑出企業獎得獎標準為92年及93年連續獲得傑出獎之廠商，該公司之不同廠或分支機構今年再度參選且達到傑出獎獲獎資格者，將另頒給節能優良企業獎。
五、參選資格：
(一)依法設立之公、民營企業或機構。
(二)最近2年內無重大不法記錄或妨礙名譽之情事者。

(三)93年已獲得節能優良企業獎者，該公司不得參選節約能源績優廠商選拔。

(四)最近2年內(92年起)已獲節約能源傑出獎者，不得參選，惟同公司之不同廠或分支機構以及獲節約能源優等獎者，不受此限。

六、參選及報名方式：
(一)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可依下列方式擇一報名參選：

1.自行參選。

2.由公會、縣市政府、園區管理局或工業區服務中心推薦。

3.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能源查核」計畫與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執行「產業節能技術服務」計畫推薦節能成效優良之機構參選。
(二)參選單位應填寫相關參選文件(1式3份)並檢附電子檔：
1.推薦書（如附件1，自行報名者免附）。
2.報名表（如附件2）。
3.績優事蹟摘要表（可檢附相關圖片）（如附件3-1）。
4.能源管理與節約能源推動調查表（如附件3-2）。

5.成效資料表—詳列計算各項節能數量及CO2減量之過程（如附件4）
七、評審作業：
(一)評審程序：
    本表揚活動之評選作業分初審、複審及決審3階段進行：
1.初審：由審查專家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2.複審：由審查專家進行實地訪查並召開複審會議，推薦入圍績優單位。經複審會議討論後，符合節能傑出企業得獎標準者，原獲傑出之獎項缺額由同組參賽單位依序遞補，未達得獎標準者從缺。
3.決審：由評審委員會進行綜合審議，議決得獎公、民營企業

及機構名單。
(二)評審原則：評審項目及權重(如附表1)。
(三)評審委員會：由產學研能源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

審查專家：由產官學研組成，進行初審及複審評選作業。
八、表揚與獎勵：
(一)舉辦「94年節約能源表揚大會」（以下稱表揚大會）頒獎典禮，由經濟部長頒發節約能源績優獎座。
(二)當選之績優廠商，除編印專輯、製作錄影帶及登報公開發表績優事蹟外，並透過新聞媒體批露向社會各界推廣。
(三)於選拔過程中通過書面初審，進入複審而未獲獎之廠商，由主辦單位給予獎勵，以表達對企業致力於節約能源之鼓勵。
(四)由本部行文函請得獎之績優廠商對於推動節約能源工作有功之能源管理員及相關人員予以敘獎。

九、配合事宜：
(一)得獎公、民營企業及機構有配合提供績優事蹟照片、活動錄影及專輯所需題材之義務。
(二)獲得節能優良企業獎及傑出獎之單位須配合舉辦「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觀摩會」，以擴散得獎之成功經驗。本觀摩會得在能源基金計畫項下贊助相關費用，每家以新台幣30萬元為限；其中獲傑出獎之政府機關，則由經濟部能源局協助辦理觀摩會，相關費用由主辦單位支應。

十、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民國94年7月29日止。
注意事項
一、撰寫說明
  (一)請依「選拔要點」格式填具相關資料，並繳交3份書面資料及1份電子檔。 

  (二)本單位備有「選拔要點」電腦檔案格式，歡迎上網下載。網址為：http://www.energypark.org.tw/，或填妥下表，以傳真或使用電子郵件信箱索取。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4年7月29日止。(以郵戳為憑)

三、受理單位
有關本活動之諮詢、申請等事宜，請洽：
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

服務人員：陳志堅、陳佳琪

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74館
電話：(03)591-8014、(03)591-9078
傳真：(03)582-0375

電子郵件信箱：energypark@itri.org.tw
索取電子檔案回函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聯絡人
	
	單位/職稱
	           /

	電話
	
	傳真
	

	E-mail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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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營：□  民營：□
一、基本資料：                           中小企業：是□   否□  

(一) 申請單位：                                              

(二)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三) 營利事業登記證統一編號：                                 


(四) 所屬公會名稱：                                          


(五) 負責人姓名：                    職    稱：              


(六) 資本額：新台幣               元 員工人數：             人

(七) 營業額：(93年)新台幣               萬元

(八) 主要產品或營業項目：


 1.                                                       



 2.                                                       



 3.                                                       



 4.                                                       



 5.                                                       

二、能源管理員姓名：                  職    稱：              


   電話：                       傳    真：              


   E-Mail：                                

申 請 單  位：                            印章

單 位 主  管：                            簽章

填 表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製造業資本額低於新台幣8千萬元，或員工數低於200人；

非製造業前1年營業額在新台幣1億元以下，或員工數低於50人。

註：填表有任何問題請洽   工研院能資所  陳志堅先生  電話：03-5918014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195號74館  傳真：03-5820375
附件3-1

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表揚活動
績優事蹟摘要表
	製程節能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項目簡介(含建廠之節能設計)：


	能源管理與查核制度實施情形：


	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措施及成效：<請詳列計算各項節能數量及CO2減量之過程>


	整體節約能源及抑低二氧化碳排放實效：


	其他可供節約能源示範推廣之項目：


	其他特殊事蹟：



附件3-2

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表揚活動
能源管理與節約能源推動調查表(一)
壹、能源管理與查核制度實施情形：

1.能源查核專責組織：

(已設有能源管理組織及人員

(尚未建立能源管理組織但設有

管理人員
    能管員：專任        人


  能管員：專任        人

            兼任        人


          兼任        人

(尚未建立能源管理組織及能管員，但有承辦人員

2.定期記錄各種能源耗用量

(已定期記錄並檢討分析



(未定期或部分實施

  主要實施項目                    實施項目為                        

檢查及紀錄週期          
3.定期檢查節約能源設備
(定期檢查及保養




(未定期檢查保養或部分實施

  檢查及保養週期               
  實施項目為                  

(未定期檢查保養


4.擬定節約能源作業計畫
(全盤規劃並擬定優先順序


(不定期之個案計畫
5.推動整體節約能源教育宣導活動

(已全面實施





(已部分實施

  實施內容                        (請列舉)                

(規劃中
附件3-2

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表揚活動
能源管理與節約能源推動調查表(二)
貳、已實施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措施項目：
(能源管理監控

(空調系統改善

(電力系統改善

(製程設備改善

(設備自動控制

(管路系統修改

(蒸汽系統改善

(設備汰舊換新

(照明系統管理
(採用高效率馬達

(空壓機系統改善

(鍋爐效率提升

(能源回收利用

(汽電共生系統

(移轉尖峰用電
(購置節約能源或利用新及淨潔能源設備技術
(生產管理改善
(其他節能措施及改善，請簡述                                
參、未來節約能源措施及目標計畫：

1.未來三年內是否有節約能源計畫：

(是




(評估中



(否

      預定實施措施為             








   

       <請簡述重要項目>
2.預定每年節約能源總量：

(1%




(2%




(3%以上

3.單位產品耗能：  


產品別



單位產品耗能指標

                  <若無相關數據可略過>    

附件4
  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表揚活動
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措施及成效資料表














編號：
	申請單位名稱
	
	申請單位分支機構名稱
	

	節約能源或抑低
二氧化碳排放主題
	
	實施日期
	

	節能

措
施

	（簡述本項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主題採取之具體措施）

	設

計

理

念

或

改

善

方

案


	（若為措施改善請簡述改善前後狀況、若為建廠設計請簡述設計理念及與傳統設計之差異點，以圖表或流程圖輔以簡單文字說明）



	節
能
成
效

	（請詳列計算各項節能數量及CO2減量之過程，並換算成金額「仟元」或可參照附表2換算可抑低CO2之排放量「公噸」。）


備註：請選定較重要之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主題（至少5項）

每項主題各填寫1份，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附    件

備註：本頁可由廠商檢附節能相關資料及照片附於此處
附表1
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評選原則
	評  審  項  目
	權 重%

	一、能源管理與查核制度實施情形
	30

	    1.建立能源查核專責組織及擬定節能作業計畫
	

	    2.定期檢查及記錄主要設備耗能量
	

	    3.推動整體節約能源教育宣導活動
	

	4.其他
	

	二、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措施及成效   
	30

	    1.觀念正確、技術創新、措施完整
	

	    2.抑低二氧化碳排放率及具推廣潛力
	

	    3.資料整理完整性及時效性
	

	4.其他
	

	三、整體節約能源實效
	20

	    1.單位產品(或產值)耗能指標
	

	2.節約能源計畫目標之達成率
	

	    3.能源使用效率提昇之節約率
	

	4.其他
	

	四、特殊事蹟(省能改善投資金額、節能效率、回收期限、使用低碳能源或淨潔能源使用率、節約能源永續經營理念等未屬上述各項之特殊績效)耗能指標比較等特殊績效者)
	20

	合      計
	100


附表2
二氧化碳排放指數(能源耗用量與CO2換算表)

	能源別
	CO2排放指數
	熱值

	
	熱值單位IPCC

Kg-C/GJ
	原始單位
	油當量單位
Ton-CO2/KLOE
	Kcal/ 原始單位

	
	
	單位
	Kg-CO2
	
	

	自產煤
	25.8
	Kg
	2.43
	3.53
	6,200

	原料煤
	25.8
	Kg
	2.55
	3.37
	6,800

	燃料煤
	25.8
	Kg
	2.51
	3.53
	6,400

	焦  煤
	29.5
	Kg
	3.14
	4.04
	7,000

	煤  氣
	13.0
	M3
	0.99
	1.78
	5,000

	煤  球
	25.8
	L
	1.49
	3.53
	3,800

	原  油
	20.0
	L
	2.74
	2.74
	9,000

	液化油
	20.0
	L
	2.71
	2.74
	8,900

	煉油氣
	18.2
	M3
	2.49
	2.49
	9,000

	L P G
	17.2
	L
	1.57
	2.35
	6,000

	天然汽油
	15.2
	L
	1.55
	2.08
	6,700

	航空汽油
	18.9
	L
	2.15
	2.59
	7,500

	車用汽油
	18.9
	L
	2.24
	2.59
	7,800

	航空燃油
	19.5
	L
	2.37
	2.67
	8,000

	煤  油
	19.6
	L
	2.53
	2.68
	8,500

	柴  油
	20.2
	L
	2.70
	2.76
	8,800

	燃料油
	21.1
	L
	2.95
	2.86
	9,200

	潤滑油
	20.0
	L
	2.92
	2.74
	9,600

	柏  油
	22.0
	L
	3.34
	3.01
	10,000

	溶劑油
	20.0
	L
	2.52
	2.74
	8,300

	石油腦
	20.0
	L
	2.37
	2.74
	7,800

	石油焦
	20.0
	Kg
	3.43
	3.76
	8,200

	烯
	20.0
	L
	1.70
	2.74
	5,600

	芳  香
	20.0
	L
	2.67
	2.74
	8,800

	其他石化
	20.0
	L
	2.74
	2.74
	9,000

	L N G
	15.3
	L
	2.30
	2.09
	9,900

	天然氣
	15.3
	M3
	2.09
	2.09
	9,000

	電
	-
	KWH
	*註3
	-
	*註2


註1：1KLOE=9.0 × 106 Kcal，107 Kcal=41.868GJ，1度電產生0.69Kg CO2           資料來源：「能源統計年報」，經濟部能源局編印.
註2：外購電之熱值以台電93年水力、核能及火力之加權平均熱值2,236Kcal/度作為換算係數，若為自發電則以實際每度電耗費之燃料熱值計算。 

註3：每度電之二氧化碳排放則以熱值換算相對之二氧化碳排放量。

填表說明

本選拔報名資料分為推薦函、報名基本資料及評選資料等3部分。茲將填表重點說明如下：

一、推薦函 (P5)：(附件1)

由推薦單位填寫並加蓋推薦單位章，推薦單位包含各公會、縣市政府、園區管理局、工業區服務中心、工研院及綠基會等單位；自行報名則不需檢附。
二、報名表 (P6)：(附件2)

1. 編號於繳交資料後由執行單位統一填寫，並請勾選是否為中小企業。

2. 年營業額：指該廠(單位)前1年全年之營業總額，請以"萬元"為單位填寫。

3. 請　貴企業負責人或主管簽名蓋章後於報名截止前填具報名表寄回。

三、評選資料：(附件3)

1. 績優事蹟摘要表(P7)：本表填具內容主要以條列節能推動事項、能源管理、各項工作之節能成效及數據，並簡述整體之節能成效，對照附表2(P13)進行能源使用量與CO2換算，更詳細內容請填寫至成效資料表及提供當附件使用。

2. 能源管理與節約能源推動調查表(P8)：本表主要針對貴廠(單位)能源管理實際運作情形及所實施之節約能源項目進行勾選及調查，並請提供貴廠(單位)之單位產品耗能。
3. 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措施及成效資料表(P10)：(附件4)本表為詳述績優事蹟摘要表內之節約能源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工作項目，每項主題填寫1份，設計理念或改善方案可以流程圖或方塊圖等方式輔以說明，詳列該項工作節能成效之計算式，並換算成金額或抑低二氧化碳排放率。
4. 本活動主要針對為油、電、煤、氣四類能源耗用進行節約能源改善及推動，請就  貴廠(單位)所掌握的資料填報並請以下列單位表示(以年為基準)。

(1) 油：包含原油、燃料油、汽油、液化油、潤滑油、柏油、溶劑油、石油腦…等等，節約量請以計算至 ”公秉 (kL) “  為單位。

(2) 電：電力節約量請以計算至 ”度 (kWh) “  為單位。

(3) 煤：包含原料油、燃料煤、自產煤、焦煤、煤球、石油焦…等等，節約量請以計算至 ”公噸 (Tons) “  為單位。

(4) 氣：分為氣態與液態二類，氣態包含煤氣、高爐氣、煉油氣、天然氣…等等，節約量請以計算至 ”千立方公尺 (kM3) “  為單位；液態包含LNG及LPG…等，其單位請以 ”公噸 (Tons) “  計算。

5.  節能成效請換算成金額或CO2排放量，金額請以計算至 ”仟元 “ 為單位；

CO2排放量請以計算至 "公噸(Tons)" 為單位。 

6. 儘可能提供照片或文件影本為附件(P11)資料以為佐證。

其他未盡事宜請來電洽詢，電話：(03)591-8014 陳先生。
     


 茲推薦                              參加  貴局舉辦之「經濟部節約能源績優廠商表揚活動」，檢送該廠商之報名表1份﹝如附件2﹞，請  查照。


          此致


                                 經濟部能源局


   推薦單位：


   負責人  ：


   通訊處  ：


   電  話  ：


 聯絡人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單位印信) 



































此表由


推薦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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